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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恺撒·弗拉维·查士丁尼皇帝，征服阿拉曼、哥特、弗朗克、日耳曼、安特、阿兰、汪达尔、亚非利
加的虔敬的、幸运的、光荣的、凯旋的、汞远威严的胜利者，向有志学习法律的青年们致意。
皇帝的威严光荣不但依靠兵器，而且须用法律来巩固，这样，无论在战时或平时，总是可以将国家治
理得很好；皇帝不但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且能采取法律手段排除违法分子的非法行径，皇帝既是
虔诚的法纪伸张者，又是征服敌人的胜利者。
1．朕以不懈的努力，极度审慎的态度，并得到上帝的保佑，达到了上述双重目的。
朕所统治下的各野蛮民族都能认识到本皇帝的武功，亚非利加和许多其他行省的情况也都证实了这一
点，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并由于上苍保佑，我们终于获得了胜利，把它们重新置于罗马统治之下，
归入我们帝国的版图。
此外，各族人民现在都受治于我们已经颁行的或编纂的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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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483—565)命令大法官和法学教授编写的一
部法学教科书，也译《法学阶梯》。
公元533年完成，为了巩固罗马奴隶制生产关系和奴隶主私有财产的需要，本书既吸收了历代罗马皇帝
所颁布的有关私法的诏令，也吸收了罗马各著名法学家有关私法的学说。
因此，本书是罗马帝国一部最完备的私法。
这部私法对后世欧洲各国民法的制订和发展有过很大影响。
世界闻名的《拿破仑法典》，也是以它为蓝本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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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对作为被怀疑的监护人或保佐人开始起诉，而在诉讼进行中死亡时，诉讼即告终止。
9．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批复规定，如监护人不出面为其受监护人规定生活费数额时，得使受监护人
占有监护人的财产，于指定保佐人后，得将因迟延而易致腐烂的物品变卖。
因此，监护人不向受监护人提供生活费的，得作为被怀疑者而被革职。
10．监护人虽然出面，但称受监护人财产很少以致无法为其规定生活费，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话，应将
他交给城市长官，给予处罚，正如把贿买监护职务的人送交惩处一样。
11．同样，被释自由人经证明以欺诈方法行使他对他的保护人的儿子或孙子的监护职务时，也被送交
城市长官，加以处罚。
12．最后必须指出，以欺诈方法行使管理职务的，即使他提供，担保，仍必须将他革职，因为提供担
保不能改变监护人的不诚实意图，而只能使他有机会更长期地损害受监护人的财产。
13．任何人其举止行为足以使人怀疑的，亦得被视为嫌疑者。
但监护人或保佐人虽然贫困，可是忠实勤勉，这种人不得被视为被怀疑者而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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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总论:法学阶梯》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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